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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-2

宁东基地高层次人才、全日制、硕士研究生、
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本科毕业生、急需紧缺中

高级职称人才住房补贴申报承诺书

根据《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人才政策十条（试行）》（宁东管办

发〔2018〕137 号），因申请 2022 年度宁东基地住房补贴事宜，

本人： ，身份证号： ；

结婚时间： （注明年月日），

配偶： ，身份证号： ；

子女： ，身份证号： ；

（如有多个子女，可加行）

对房产所有权情况承诺如下：

一、本人、配偶及子女在银川都市圈内（含银川市兴庆区、

金凤区、西夏区、贺兰县、永宁县、灵武市，宁东基地辖区，石

嘴山全域，吴忠市利通区、青铜峡市）是首次购买普通商品住房，

且在银川都市圈内仅有一套商品房（含已备案但未办理不动产权

证书的房屋）。

二、在银川都市圈范围内，本人、配偶、共同生活的子女为

所有权人或者共有人的房产情况（含已备案但未办理不动产权证

书的房屋）

产权人

姓 名

房产来源

（去向）
具体地址

建筑

面积

（m
2
)

房产性质和功能

类型

交易（购买

或出售）时

间（年月日）

备注

购 买 □

继 承 □

接受赠与 □

其他来源 □

商品房 □

福利房 □

经济适用房 □

限价房 □

自建房 □

其 他 □

出 售 □

赠与他人 □

其他去向 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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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 买 □

继 承 □

接受赠与 □

其他来源 □

商品房 □

福利房 □

经济适用房 □

限价房 □

自建房 □

其 他 □

出 售 □

赠与他人 □

其他去向 □

购 买 □

继 承 □

接受赠与 □

其他来源 □

商品房 □

福利房 □

经济适用房 □

限价房 □

自建房 □

其 他 □

出 售 □

赠与他人 □

其他去向 □

说明：①填写房产情况时，既要填写购买、继承、接受赠与等方式获取的房产情况，

也要填写出售、赠与他人等方式处置房产情况；②应填报本人、配偶、共同生活的子女名下

为所有权人的房产，以及本人、配偶、共同生活的子女为共有权人的房产，房产是共有权人，

应填写所以的产权人姓名③已取得不动产权证、房屋所有权证的，具体地址、建筑面积、房

产性质和功能类型等以证书记载的信息为准；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的，以经房产部门备案的

房屋买卖合同记载的信息为准。与他人共有的房产，“建筑面积”应填写整套房产的建筑面积。

购房时间以经房产部门备案的房屋买卖合同为准。

本人对所填报资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合法性负责，如有虚

假谎报，将依规收缴所申领住房补贴，不得申报宁东基地人才项

目，并将谎报事实通报征信管理部门。

（承诺书正反双面打印）

承诺人（本人签字）：

承诺时间：


